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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县人民政府文件

海政规发〔2021〕1号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保留、宣布
失效、废止和修订一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各乡镇人民政府、甘盐池种羊场、海城街道办，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精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政令畅通，根据《自治区党委全面依

法治区委员会印发<关于全面集中清理全区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宁法发〔202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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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海原县在 2020年 3月份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基

础上，对 2012年至 2020年以“县政府”和“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

的文件再次进行梳理，梳理出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涉及清理重点和标

准的政策类文件共计 103件（其中规范性文件 72件，政策类文件

31件），全部按照“谁制定 谁清理”的原则全面进行了清理，其中

拟保留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 47件，废止 29件，宣布失效

13件，拟修订 14件。现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公布如下（附

件 1、2），废止和宣布失效的文件不再执行，修订的文件按照“谁

制定 谁修订”的原则，于 2021年 3月 31日前修订完成，并将正式

文件报司法局备案。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

附件：1.海原县保留、宣布失效、废止和修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2.海原县保留、宣布失效、废止和修订的政策类文件目录

海原县人民政府

2021年 2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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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原县保留、宣布失效、废止和修订的行政
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

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制定主体

实施部

门

清理结

果

1
《关于印发海原县医疗废物集中收回处理收费管理办

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13〕10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卫健局 保留

2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地下管线管理办

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13〕53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住建局 保留

3
《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海政发〔2013〕
130号）

县人民政

府

司法局
保留

4 《海原县殡葬管理办法》（海政办发〔2014〕93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民政局 保留

5
《海原县回汉公墓管理办法》（海政办发〔2014〕94
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民政局 保留

6
《海原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 2017-2021年规划》

（海政办发〔2017〕6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应急管

理局
保留

7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促进金融业发展十

二条优惠政策的通知》（海政规发〔2018〕2号）

县人民政

府
财政局 保留

8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县城规划区房屋（土

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海政规发〔2018〕3
号）

县人民政

府
住建局 保留

9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扶贫驻村工

作队工作经费和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管理办法（暂行）的

通知》（海政办规发〔2018〕3号）

县政府办

公室

组织部

财政局

人社局

扶贫办

保留

10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海政办规

发〔2018〕7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保留

11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党政机关培

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8〕11号）

县政府办

公室

组织部

财政局

人社局

保留



- 3 -

12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党政机关公

务人员赴外地挂职学习等期间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管理

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8〕12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保留

13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加快发展农

业特色优势产业贷款担保基金管理办法>、<海原县加

快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
和<海原县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贷款贴息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8〕13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保留

14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规发〔2019〕4
号）

县人民政

府

财政局

扶贫办
保留

15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财政资金拨付审批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规发〔2019〕5号）

县人民政

府
财政局 保留

16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原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海政规发〔2019〕6号）

县人民政

府
民政局 保留

17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村集体经济组织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海政规发〔2019〕
7号）

县人民政

府

财政局

农业农

村局

保留

18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出租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海政办规发〔2019〕1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保留

19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

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

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海政

办规发〔2019〕2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发改局 保留

20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行政事业单

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备标准的通知》

（海政办规发〔2019〕4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保留

21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涉农补贴资

金发放管理规程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9〕5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保留

22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扶贫车间管

理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9〕7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工信商

务局

就创局

保留

23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农业产业化专家

服务团管理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9〕8号）

县政府办

公室

科学技

术局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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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

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9〕9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保留

25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医疗保险总额控

制下按病种分值付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海政

办规发〔2019〕11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医疗保

障局
保留

26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粮食产后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海政办规发〔2019〕12号）

县政府办

公室

粮食和

物资储

备局

财政局

保留

27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人民政府法

律顾问团工作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海政办规发〔2020〕1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司法局 保留

28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促进工业和商贸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海政办规发〔2020〕2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工信商

务局
保留

29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记录制度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20〕3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中卫市

生态环

境局海

原分局

保留

30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动海原县汽车商

贸物流园健康有序运营若干意见的通知》（海政办规发

〔2020〕5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工信商

务局
拟保留

31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市场监管领域全

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

知》（海政办规发〔2020〕6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保留

32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财政预算绩

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海政办规发〔2020〕7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保留

33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海原县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20〕8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司法局 保留

34
《关于印发海原县乡（镇）街道、社区（村）居委会消

防安全工作职责清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20〕10
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消防大

队
保留

35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农村环境卫生保洁及垃

圾治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规发〔2020〕1号）
县人民政

府
住建局 保留

36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公益性岗位开发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海政规发〔2020〕2号）

县人民政

府
人社局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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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安全生产举报奖励

办法的通知》（海政规发〔2020〕3号）

县人民政

府

应急管

理局
保留

38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扶贫资产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海政规发〔2020〕4号）

县人民政

府
扶贫办 保留

39
《关于印发海原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海政发

〔2013〕53号）

县人民政

府

工信商

务局
废止

40
《关于印发海原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海政办发〔2015〕70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水务局 废止

41
《关于印发海原县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15〕111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住建局 废止

42
《海原县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办法和海原县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办法》（海政办发〔2016〕39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残联 废止

43
《海原县失地居民生活补助办法》（海政办发〔2016〕
38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民政局 废止

44
《海原县农民工工资管理暂行办法》（海政办发〔2016〕
55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人社局 废止

45

关于印发《海原县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贷款担保

基金管理办法（试行）》《海原县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优

势产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和《海原

县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贷款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海政办发〔2016〕162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废止

46
《海原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海政发〔2016〕245号）

县人民政

府
财政局 废止

47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17〕70号）

县人民政

府
财政局 废止

48
《海原县燃煤锅炉拆除改造专项资金补助办法》（海政

办发〔2017〕177号）

县政府办

公室

生态环

境局
废止

49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政府投资项

目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稿）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8〕
4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发改局 废止

50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天然林资源保护

工程森林管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

〔2018〕9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自然资

源局
废止

51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安全生产约谈实施

办法（试行）的通知》

（海政规发〔2019〕2号）

县人民政

府

应急管

理局
废止

52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消费扶贫扶

持资金奖励办法的通知》

县政府办

公室
扶贫办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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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政办规发〔2020〕9号）

53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公共租赁住房分配

入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规发〔2018〕5号）

县人民政

府
住建局

宣布失

效

54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兴开发区招商引资扶持

奖励政策（暂行）的通知》（海政规发〔2018〕6号）

县人民政

府

海兴开

发区经

济发展

局

宣布失

效

55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小型水利工程维

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8〕2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水务局

宣布失

效

56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海政办规发〔2018〕5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水务局

宣布失

效

57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农村老饭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8〕6号）

县政府办

公室
民政局

宣布失

效

58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18〕127
号）

县政府办

公室

应急管

理局

宣布失

效

59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扶贫小额信贷管

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海政办发〔2018〕128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财政局

宣布失

效

60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村道养护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海政规发〔2019〕3号）

县人民政

府

交通运

输局

宣布失

效

61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城市环境卫生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13〕74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住建局 拟修订

62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绿化树林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13〕215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自然资

源局
拟修订

63
《海原县物业管理（暂行）办法》（海政办发〔2015〕
186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住建局 拟修订

64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18条（暂行）的通知》

（海政发〔2016〕38号）

县人民政

府

工信商

务局
拟修订

65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棚户区改造房屋征

收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海政规发〔2018〕
4号）

县人民政

府
住建局 拟修订

66
《海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扶贫车间扶持政策

（暂行）的通知》（海政规发〔2018〕8号）

县人民政

府

工信商

务局
拟修订

67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8〕8
县政府办

公室

自然资

源局
拟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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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68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集体林地经营权

流转登记发证管理办法（试行）和海原县关于支持鼓励

社会资本投资林业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海政办规发

〔2019〕6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自然资

源局
拟修订

69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19〕
10号）

县政府办

公室

自然资

源局
拟修订

70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营运货车交

通事故风险救助办法的通知》（海政办规发〔2020〕4
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交通运

输局
拟修订

71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新增巡游出租汽

车运力投放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19〕29
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交通运

输局
拟修订

72
《海原县村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及管理办法

（暂行）》（海政办发〔2016〕44号）

县政府办

公室
住建局 拟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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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原县保留、宣布失效、废止和修订的政策
类文件目录

序

号
政策类文件名称

制定主

体

实施部

门

清理结

果

1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农业用水价格调整

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20〕81号）

县 政 府

办公室 水务局 保留

2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完善《海原县消费扶贫扶持

资金奖励办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20〕78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工信商

务局
保留

3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20〕

62号）

县政府

办公室

科技

局
保留

4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西华山生态功能区内矿业

权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发〔2020〕31

号）

县人民

政府

自然资

源局 保留

5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违规确权河道地清理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20〕40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水务局 保留

6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整村授信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20〕30号）

县政府

办公室
财政局 保留

7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建立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19〕36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县残联 保留

8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扶贫龙头企业和扶 县政府 扶贫办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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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示范合作社贴息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

〔2018〕174号）

办公室

9
海原县公务员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试行）（海政办发

〔2016〕137号）

县政府

办公室
人社局 保留

10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城乡困难群众临时

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20〕3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民政局 废止

11
关于印发《海原县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海政办发〔2014〕63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卫健局 废止

12
关于印发海原县居民普惠健康体检实施方案的通知（海

政办发〔2014〕152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卫健局 废止

13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城乡低收入困难群

众医疗等临时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17〕

224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民政局 废止

14
《关于修改海原县城规划区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安置

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决定》（海政发〔2016〕71号）

县人民

政府

县人民

政府
废止

15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城乡困难群众临时

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19〕1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民政局 废止

16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审计监督管理办法的

通知（海政办发〔2015〕61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审计局 废止

17
关于印发海原县永久基本农田划分工作方案的通知（海

政办发〔2015〕114号）

县政府

办公室

自然资

源局
废止

18
关于印发《海原县规范设施养殖管理意见》的通知（海

政办发〔2014〕56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农业农

村局
废止

19
关于印发海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

通知（海政办发〔2015〕115号）

县政府

办公室

自然资

源局
废止

20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原县城规划区房屋（土地）征

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14〕58号）

县人民

政府

县人民

政府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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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印发海原县城规划区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安置

政策补偿规定的通知》（海政办发〔2014〕81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政府办

公室
废止

22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知

（海政办发〔2013〕5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应急管

理局
废止

23
关于印发《海原县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海政发〔2012〕142号）

县人民

政府
扶贫办 废止

24
关于印发《海原县社会保障兜底对象集中供养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19〕78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民政局 废止

25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 2019年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实施方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19〕66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农业农

村局

宣布失

效

26
关于印发《海原县 2018年政策性农业机械保险实施方

案》的通知（海政办发〔2018〕104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农业农

村局

宣布失

效

27
关于印发《海原县扶贫信贷贴息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海政办发〔2018〕85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扶贫办

宣布失

效

28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原县 2016年脱贫攻坚农

业产业化扶持政策》的通知（海政发〔2016〕31号）

县人民

政府

农业农

村局

宣布失

效

29
海原县精准扶贫“脱贫保”工作实施方案（海政办发

〔2016〕120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扶贫办

宣布失

效

30
海原县农业农村气象防灾减灾办法（海政办发〔2015〕

182号）

县政府

办公室
气象局 拟修订

31
海原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疗补助实施办法（海政

办发〔2016〕138号）

县政府

办公室
医保局 拟修订

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2月 28日印发


